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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東北大學法學院斯蒂文‧蘇本教授

與馬克‧布諾丁先生合著的民事訴訟法原

理、實務與運作環境一書於公元2000年在

美國出版。其在原著第9頁有下列一段話，

茲根據傅郁林等翻譯，2004年3月出版的中

譯本轉載如下：「認認真真地考慮事實。司

法意見書所描述的『事實』是什麼？這些事

實來自何處是在對抗性的庭審中，還是源自

原告起訴狀中的陳述、實證調查、或某證人

的宣誓陳述？對於這些事實有什麼反駁或可

提出什麼反駁？對於這些反駁有什麼解決方

案？那些事實在法院或在你看來對於形成判

決是至關重要的？從事實中抽象出來法律原

理如果不是毫無價值的話，也是可以一帶而

過的。在任何案件中，形成案件最後結果的

都是事實，是事實把法律問題放在法律規則

的一端或另一端，或者說服作出判決者改變

規則。一位睿智的律師曾經說過：『我能夠

比較容易地找到法律，卻不那麼容易找到事

實。如果我失足了，或者說犯了錯誤，那往

往是因為漏掉了事實。』」顯見，事實的正

確認定，在爭訟中是非常重要的，執法者萬

不可忽視。斯蒂文‧蘇本教授於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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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福州市檢察官協會暨財團法人兩岸交

流發展基金會於99年7月19日星期一蒞所

參訪，在瞭解我國檢察官產生之方式及本

所培訓之業務後，留下深刻之印象。

99年度薦任檢察官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99.06.21-99.07.30 

司 法 官 班 第 5 0 期 至 各 院 檢 實 習         

99.07.05-100.07.11

檢 察事務官班第 1 2 期至各地檢實習     

99.07.12-99.11.17

99年度公訴檢察官進階班第一梯次開班 

99.07.19-99.07.23

99年度公訴檢察官進階班第二梯次開班 

99.07.26-99.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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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在同書中文版序文中更進一步指出：

「有兩個主題曾經有助於了解我對民事訴訟

法的理解，其一，我對於民事訴訟法與文學

之間的關係充滿了好奇：當事人的故事中那

些部分法院應當考慮而那些應當忽略。這與

小說家與歷史家的問題有什麼差異？其二，

在我看來，權力和公平的問題受限於任何民

事訴訟制度的創制和運作。當你們從事美國

民事訴訟法或任何國家的程序研究時，在民

事程序和民事訴訟中考慮文學、權力和公平

是一件令人著魔的事實，值得用心琢磨。」

我們確信，在爭訟過程中，執法人員善用

證據法則，正確認定事實的前提，是有賴於

公平執法觀念的建立和加強對於文學的涵

養。誠如我國前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現任法務部部長曾勇夫先生在司法官訓練所

五十週年紀念文輯204頁中所指出：「司法

人員辦案時，可借助平時閱讀文學作品對人

性刻劃之瞭解，較能進入當事人訴訟中各項

表演動作，揭開其面具，看穿其表象清白卻

行不正勾當之真相，有助於真實之調查。」

從事司法實務的人員，其感受亦復如此，因

此，美國上訴法院法官Learned Hand認為法

官涉獵文學、史學或哲學名家作品的重要

性，並不亞於閱讀法律領域書籍。中國科學

與文明的作者英國籍的李約瑟博士，生前也

說過，一位健全的人，應該具備五方面的知

識，即哲學、科學、宗教、藝術和歷史。誠

如二十世紀初，奧地利法律社會學家艾理希

（Ehrlich）所說：「除了法官的人格以外，

司法是沒有任何保障的。」法制人員從事法

制方面的工作，同時，應該注意健康生活及

健全人格的培養。

依行政院台60訴9402號函，其提出之

關於訴願一般注意事項如下，即：1.訴願決

定應力求公正適法；在認定事實方面，所據

事證須合理充足，在適用法令方面，所持見

解須持平允當。2.應切實把握評決時限，原

處分機關答辯欠詳或逾期，而事實未臻明確

者，應逕行撤銷原處分，責由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分，以加重原處分機關之責任。

查行政爭訟事件之處理，無非在於保障人民

的權益，維護法律的尊嚴，以及公益與私益

之調和。從而執法者，就具體行政爭議事件

之處理，自應注意法令之正確適用，以及合

法正確認定事實。

人民訴願事件，首重案發之初之事證調

查，以及原處分機關之詳實依限答辯。行政

院就此，於36年12月17日以（36）七法字

第52682號訓令指出：「查目前中央或地方

行政官署，對於關係人民權利之案件，每未

將事實調查明確，即行處分，結果人民對於

該項處分，有所不服，依法向該管行政官署

提起訴願時，原處分官署往往未能在法定期

間內答辯，以致懸案難結，影響人民權益及

政府威信甚大，如不予糾正，將何以杜流

弊，而肅官箴。今後各行政官署對於關係人

民權利案件之處理，在全部事實未調查明確

前，不得率爾處分，既經處分有案，若人民

對之不服，提起訴願時，應即依法於收到訴

願書副本後10日內（舊訴願法第14條第2項

修正為20日內，現行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

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第1項下段

及同條第2項，同規定為20日內）答辯，否

則，以違法失職論。」可見，詳實查證及依

限答辯是同等重要，萬萬馬虎不得。雖然，

現行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

審議規則第6條第2項下段規定：「其逾限未

陳報或答辯者，應予函催；其答辯欠詳者，

得發還補充答辯。」惟本於行政監督權之上

下監督關係，就函催無有效果或答辯欠詳，

而事實未臻明確者，訴願機關亦得撤銷原處

分，責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以加

重原處分機關之責任。

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

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

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

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

事人。」行政訴訟法第189條規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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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

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

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1項）依

前項判斷而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

（第2項）」凡此規定，在學術上稱為「自由

心證」原則。惟自由心證依上揭法條規定，

既要受法律，以及論理及經驗法則的支配，

可見自由心證本身，並不自由。

首就法律別有規定而言，例如：行政訴

訟法第13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19條（言

詞辯論筆錄）、行政訴訟法第176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355條第1項（公文書之形式上證

據力）、第356條（外國公文書之形式證據

力）、第357條（對私文書之不爭執）、第

358條（私文書之形式上證據力）；行政訴

訟法第135條（證據之妨礙）。

其次，就論理及經驗法則言之，事實之

認定如有下列各款情之一者，應據以認定，

其所為「事實」之認定，係屬違法而無可維

持，即

（一）事實之認定，違反論理學之推理原則

者：例如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101號判例

即明白指出：「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

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利判斷事實之

真偽，不得摭拾筆錄中前後不符之片斷記

載，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最高行政法院32

年判字第16號判例，亦明白揭示：「行政官

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需確實證明其違法

之事實，倘所提出之證據自相矛盾，不能確

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

合法。」凡此，乃理則學上之矛盾律，在司

法實務上之運用。此外，就理論法則而言，

尚有同一律及排中律，其案例從略。

（二）事實之認定，係出於無中生有之臆測

者：最高行政法院75年判字第309號判例：

「行政罰與刑罰之構成要件雖有不同，而刑

事判決與行政處分，亦原可各自認定事實，

惟認定事實須憑證據，倘無證據足資認定有

堪以構成行政罰或刑罰要件之事實存在，即

不得僅以推測之詞予人處罰，則為二者所應

一致。」

（三）事實之認定，其證據不夠充分者：最

高行政法院61年判字第70號判例：「本案

查扣之引擎及輪胎，既非在原告進口之廢鐵

中查獲，其查獲之地點與原告堆放進口廢

鐵，亦非同一處所，查獲之時間又在原告進

口廢鐵驗訖多日之後，原處分僅憑密報人之

指述，加以推測羅織，認定查獲之引擎及輪

胎，即係原告進口廢鐵中夾帶之物，未免懸

揣，自與證據法則有違。」又台中高等行政

法院93年度訴字第527號判決：「飲用水管

理條例第5條之規定，在飲用水水源水質保

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污染

水源水質之行為，係採列舉規定，而同條第

2項第1款後段規定開墾土地屬污染水源水

質之行為，是此規定係處罰行為人在飲用水

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口有開墾土地之行

為，如有行為人開墾土地後，在土地上所興

建之建築物，嗣後將土地及地上建築物轉讓

與他人，他人並無再另有開墾土地行為，僅

係使用已開墾完畢之土地及建築物，自難謂

原告在系爭土地上有開墾土地之行為。」

又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字第149號判

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36條僅處

罰『污染行為人』，並無如同法第30條併罰

法人及自然人之規定，自不因自然人自承願

負清除之責，而轉換由其負污染行為人之責

任。且公司法第23條公司負責人應與公司連

帶負賠償責任，僅限於其執行公司業務，違

反法令致他人私權受有損害為限，自不得比

附援引作為公權受有損害，自然人應連帶負

責之依據。」又84年7月5日最高行政法院

庭長評事聯席會決議：「若電話租用人否認

該廣告為其所張貼，則環保機關不宜僅憑其

查得之電話租用人姓名，即據以裁罰，否則

本院得將原處分撤銷。」等等，是其適例。

（四）嚴重違反程序法之規定，致影響處分

之結果者：台北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

4592號判決：「查被告對於原行政處分之相

對人，應本於職權調查認定並依法送達，而

不得以不知相對人何人為由，於原處分函中

籠統記載處分相對人為『違建所有人』，並

率以公告方式為送達，致與行政程序法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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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2款、第96條第1項第1款及第100條第

1項規定相違，自應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

銷，以資適法。」

舉證責任，應由主張無優越蓋然性事項

之適用者負擔。蓋優越的蓋然性乃本於人類

之一般生活經驗之大數統計一般係如此之

事項，故在一般情形之下，應認為其蓋然性

係如此，故舉證責任應由主張無蓋然之適用

者，負舉證之責任。例如，對於設定抵押權

為擔保之債權，並載明約定利息者，得依地

政機關抵押權設定及塗銷登記資料，核計債

權人之利息所得，課徵所得稅，當事人如主

張其未收取利息者，反應由該當事人就其主

張之消極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行政法69

年5月24日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同院70

年判字第117號判例及76年7月17日司法院

釋字第217號解釋）。惟本項之適用，究其

性質，仍不外乎出於行政訴訟法第176條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282條所為事實之推定。因

之，如有反證，自得據以推翻之。職是之

故，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11月14日91年

度訴字第4695號判決指出：「按行政機關

認定事實所依憑之證據，係採論理及經驗法

則（亦稱自由心證主義，以別於法定證據

方法；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是以任何

證據，只要具有證據力，均可採用，並無限

制，故不能以行政規則限制認定事實的證

據方法，此即所謂『證據方法不受限制原

則』，最高行政法院82年7月庭長評事聯席

會議就採此立場，可供參考。是以行政院衛

生署74年8月31日衛署食字第547191號函

示意旨略以：『廣告雖非食品廠商直接委託

刊登，但依經驗法則，廠商如無提供資料，

記者應無法憑空捏造。』若衛生署就上開情

事，認為合乎經驗法則之意見，固有其可取

之處，但究不能因此限制證據方法就待證事

實之證明力。經查關於90年12月19日在台

灣日報第13版之廣告，原告向台灣日報函

查，並無任何資料留存，有台灣日報回函附

於原處分卷，此外亦無任何委刊單或記者之

證詞，本件原告既有多次委刊，則原告主張

其留有廣告存檔，廣告記者為充版面擷取舊

檔案資料作為內容，亦不無可能。此外，被

告又未能舉證原告確有委刊90年12月19日在

台灣日報廣告，則被告徒引上開函釋及以本

件二則廣告，除排版略有不同，違規內容完

全相同等情，即認定原告有為90年12月19日

在台灣日報第13版之廣告，自難採認，本件

原告此部分之行為，應予剔除。惟剔除該部

分，原告仍應受罰，自不影響本件判決之結

果，附此敘明。」查本項說明，完全出於單

純事實推定之運用，核與法律上事實之推定

或法律上權利之推定無涉。前者乃指行政訴

訟法第17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2條所為單

純事實之推定而言。後者則指諸如土地法第

43條（土地登記之公信力）、專利法第87條

（發明專利方法製造之推定）、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5條第5款第6款（贈與之推定）以及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13條（不能證明

用途者仍應列入遺產課稅，釋字第221號解

釋）以及民法第759條之1，土地登記之法律

上權利推定等情形而言。惟遺產及贈與稅法

施行細則第13條，並非出於法律或法律授權

之規定，核其性質，應歸入單純事實之推定

範圍，亦即本於優越蓋然性經驗法則之適用

所得當然之結果，而不該當於法律上之推定

規定的範圍。易言之，合乎優越蓋然性經驗

法則之適用者，縱令出於法規命令或行政規

則之規定，當然合憲（釋字第221、361、

397號解釋參照），違之者，亦即將可能性

經驗法則，誤為優越蓋然性原則而為適用

者，當然違憲（釋字第218號解釋參照）。

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

「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

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同法第43條規

定：「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

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

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

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訴願法第54條第2

項規定意旨，亦同。行政訴訟法第189條規

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

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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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1項）。依前項判斷而得心證之理由，

應記明於判決（第2項）。」同法第209條規

定：「判決應作判決書記載理由（第1項第7

款）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

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第3項）。」顯見，

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以及行政爭訟程序中

所為決定及裁判，依法應該記載為決定或裁

判之理由。茲所指理由，並非指形式上之理

由，而係指足以昭折服之合理理由而言，倘

其理由，無從成立，或其理由不夠充足，其

所為處分或決定，即無從為行政法院所維

持。例如：1.最高行政法院73年判字第815

號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判決：「查本件物料

部分，被告機關對原告提起本訴時補附原開

立發票人蓋章核認之原始憑證影本6件，既認

依財政部（71）台財稅字第39291號函釋：

『如經查證屬實，固可認定。』，乃復以其

所謂『本局（按指被告機關）補充規定』，

認為『其補填抬頭之真實性，即有待斟酌』

為論據，不予查證認定，殊不足以昭折服，

原告訴請查明追認，不能謂無理由。」最高

行政法院73年判字第1606號贈與稅事件：

「稅捐稽徵法第35條第1項規定，納稅義務

人對於應繳稅款申請復查案件，必須敘明理

由，並檢同證明文件之規定觀之。被機告關

復查決定，自應根據其復查理由書所主張加

以研判所為原查有無失誤。審閱卷宗，本

案被告機關72.3.28復查決定書，並未說明

捷翔二筆訂金，及所收金額165,000元確未

重複入帳，68年2月22日、4月6日、7月30

日、及8月19日之退票已予剔除，亦無對完

帳冊，即遽予維持原查，自屬違反上述法條

規定，參以被告機關稅務員趙士偉於本院準

備程序到庭陳稱：『獲案證物係由原告公司

查獲的證據，本案經通知原告到處核對重複

或其他原告認為不實部分，但原告迄未到處

辦理，本案所有證據請調回重核。』，復有

被告機關73北縣稅法字第126856號函調本

案有關帳冊之原函可憑，則原告所指被告機

關未詳查明確，遽行課稅，尚非無理。」查

依行政訴訟法第133條之規定，行政法院對

於撤銷訴訟及其他為維護公益之訴訟，應依

職權調查證據，加以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之

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

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因之，涉及公益之行

政訴訟以及撤銷訴訟，行政法院既應依職權

探知事實關係，復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訴字1851號判決意旨，

因據以指出：「行政程序採實質之真實發現

主義，行政機關應自行調查證據，以為事實

之判斷，不受當事人聲明證據之拘束，且證

據之證明力，亦由行政機關斟酌全部陳述與

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本諸論理及經驗法

則自由判斷之，倘行政機關就當事人所聲明

之證據方法，經調查證據程序，仍未能獲得

證實之心證，應即本於職權調查其他補強證

據，以為事實真偽之判斷。」其來有自。

按舉證責任分配之學說，依國內有關著

作所述，有法規分類說（主張法規原則規定

之適用者，負舉證責任），事實分類說（主

張積極事實者，負舉證責任，主張消極事實

者，不負舉證責任），特別要件分類說（主

張特別要件之存在，負舉證責任，一般要件

之欠缺，由他造負舉證責任）。其實，事實

之認定，絕不能拘泥於一說，要應根據「機

能之原理」，本於一般人之生活經驗而為科

學化之裁判。執法者，對於系爭事實之認

定，尤應注意下列數點，即1.對於發生爭議

的爭點予以確認和界定，才能確定案件事實

的重要性和證據提出及調查之範圍。2.注意

經驗科學之適用，即由最初一部分事實之獲

知開始推論。俗語說：「窮理於事物始生之

處」，便是此意。因此，應首就當事人最初

提出之證據真偽及其證據價值加以審認，亦

即應根據科學之思考方法，利用歸納法加以

追尋事實之真象。3.裁判係就已過去之事實

加以審認，故其事實之認定過程，完全係

人類之精神活動，所以，本於人類之理性，

對於不合理的事項，自然不會予以考慮採

信（最高度之蓋然性或稱優越之蓋然性），

從而其推論常常獲得確實性之保證，並使

真相得以大白。關於不合理之自認，應不

得採信，最高行政法院曾著有63判614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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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可資參考。輿論界，遇有裁判或決定，

有悖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不合理情形時，

常常會將其譏為：「證據會轉彎」；遇有不

依法行政之決定或裁判之個案時，則將其譏

為：「法律如花瓶」，在在顯示公理自在人

心，不得無理決定或無理裁判之要求。「心

是一切壞亂的根源」，執法者，處理行政紛

爭事件，自應謹慎負責從事，並且要發揮人

性的光輝，利用智慧，求得個案之合法妥適

解決。4.當事人提出證據之順序與法官獲得

心證之問題。按裁判係綜合各種證據所得之

心證而形成，在無直接證據之情況下，亦得

本於各種間接證據而認定事實。惟案重最初

獲得之資料，故當事人臨訟製之各種證據資

料，其證據力自較薄弱；其遲提出之證據資

料，有時得認為係出於事後勾串之作，而不

予採信。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法院認為不

必要者，得不予調查（最高行政法院30判

45號判例）。就刑事案件而言，亦係如此，

亦即應著重案發之初之慎密調查。宋朝，宋

慈先生，就其相驗心得，著成「洗冤集錄」

一書，其序中，對於死刑刑事案件之處理，

曾指出：「獄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

情，初情莫重于檢驗。」其意指，「刑事案

件中，其重刑犯，莫過於死刑案件，其死刑

案件之偵審最著重案發之初之調查真相。此

種初查之重要性，以案發之初屍體之相驗尤

為重要。」職是之故，最高行政法院73年

判字第727號綜合所得稅事件判決，明白指

出：「查全民建設公司以其所有上述土地，

為原告設定抵押權作為借款1,000,000元之

擔保，依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

所載，義務人兼債務人為全民建設公司，被

告機關製作之設定抵押權登記及公證借貸資

料調查核定表，亦載明扣繳義務人（債務

人）為全民建設公司，而其第一次復查決定

書（72稅法字第14340號），仍認全民建設

公司為債務人，迨經台灣省政府72.8.10七二

府訴一字第45748號訴願書以『若債務人為

營利事業，經提供具體證據，且營利事業帳

證載明並未支付利息，經查明屬實者，自可

據以認定其無利息所得』，訴願人既主張未

曾向債務人即全民建設公司收取利息，而原

處分機關向高雄市國稅局函查結果，據復以

該公司70年度結算申報案，有關帳證資料，

並無任何與李君（按即原告）來往之記載云

云，則該公司究意有無支付借款利息，有無

償還部分借款，頗堪置疑，而將此部分原處

分撤銷。乃被告機關於重行查核後，忽認定

上述款項，係翁安田私人所借用，因私人借

貸非公司行號可比，其無付利息之帳冊可

稽，無法適用收付實現原則，而仍維持其核

定，已與其一再主張抵押權之設定登記，具

有絕對效力之立場有違，且其認定為翁安田

私人所借用，係僅憑翁某於72年8月25日在

被告機關談話時所稱：『因該項債務，實際

係由本人私下向李君借用1至2天之臨時週轉

金，後來因經濟不景氣，無法即時償還，為

保障對方債權，才於70年3月19日以本人土

地設定抵押，並非公司借款』而已。此項翁

安田之證詞是否與事實相符，究竟翁某何時

私下向原告借用，該款作何用途，原意既屬

週轉1至2天，何以突然因經濟不景氣，而無

法償還，均未加以查證屬實，遽予採信，不

無草率之嫌。況翁安田曾於72年2月23日與

全民建設公司聯名出具證明書（附於被告機

關原處分卷），證明：『茲本公司以不動產

設定抵押向債權人李延品先生借款新台幣1

百萬元整⋯⋯』，與上述證言內容不符，該

證明書何以不可採信，被告機關亦未加以論

明，遽予變更認定款項為翁安田私人所借，

自難謂非未依證據認定事實。」

    此次證券交易法修正草案之提出，最令

社會關注係內線交易修正規定，主要係欲引

入豁免條款（安全港）規定，依行政院院會

提出之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草案規定主要

─最新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修正草案
暨2010年新修正證券交易法之研析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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